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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86� � � � � � � � �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4-053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4

年5月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5月1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一

明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4年5月14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2024年5月15日为

授予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45名激励对象授予678.14万股股票期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律师就本议案出具了法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的《兆易创新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本议案关联董事何卫、胡洪、李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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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4

年5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5月1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

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

格，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

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4年5月15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45

名激励对象授予678.14万股股票期权。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的《兆易创新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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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2024年5月15日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678.14万股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4年5月15日。 现将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4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

行了说明。

2．2024年5月14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

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24年5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

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获授权益：

1．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

经满足。

（三）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4年5月15日

2．授予数量：678.14万股

3．授予人数：45人

4．行权价格：59.18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或/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6．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股）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何卫 副董事长、总经理 11.19 1.65% 0.02%

胡洪 董事、副总经理 142.86 21.07% 0.21%

李红 董事 46.88 6.91% 0.07%

李宝魁 副总经理 46.88 6.91% 0.07%

李晓燕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3.57 4.95% 0.05%

孙桂静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33.57 4.95% 0.05%

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39人）

363.19 53.56% 0.55%

合计（45人） 678.14 100.00% 1.02%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股票期权及限制性

股票）均未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

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7．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1）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

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股票期权授予后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12个

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

（3）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通过后，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满12个月后可以开始行

权。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

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

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

项。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行权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应在股票期权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

日起满12个月后的未来48个月内分四期行权。

授予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20%

授予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20%

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授予股票期权

第四个行权期

自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计划有效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4）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①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期的四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行权，以达到绩效考

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授予股票期权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以2023年营业收入（57.6082亿元）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6.61%，即

2024年营业收入值不低于72.9378亿元；

授予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以2023年营业收入（57.6082亿元）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9.63%，即

2025年营业收入值不低于86.1992亿元；

授予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

以2023年营业收入（57.6082亿元）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70.12%，即

2026年营业收入值不低于98.0031亿元；

授予股票期权

第四个行权期

以2023年营业收入（57.6082亿元）为基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4.84%，即

2027年营业收入值不低于118.0047亿元。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则激励对象按照计划规定比例行权。 反之，若行权条件未达成，则公司按照本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所获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注销。

②各业务单元/部门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与其所属业务单元/部门层面绩效考核相挂钩，各业务单元/

部门层面的绩效考核内容、方法、目标由公司决定。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考核期内分年度对各业

务单元/部门层面进行绩效考核， 所属业务单元/部门层面绩效考核必须达标作为该业务单元/部门内激励

对象的行权条件。

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则该业务单元/部门内激励对象按照计划规定比例行权。 反之，若行权条件未达

成，则该业务单元/部门内激励对象对应当期拟行权的股票期权份额全部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③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个人层面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系数

优秀

100%良好

符合业绩基本标准

合格 70%

不合格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且各业务单元/部门层面绩效考核结果达标，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

行权额度=个人层面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四）关于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权益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及其所获授权益数量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符。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

格，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

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4年5月15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45

名激励对象授予678.14万股股票期权。

三、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激励对象认购股票期权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划获

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五、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期权价值的计算方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

关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

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

于授予日对授予的股票期权进行测算：

1．标的股价：83.42元/股（授予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年、2年、3年、4年（授予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3． 波动率分别为：13.2520%、13.4534%、14.5103%、15.2988%（采用上证综指最近1年、2年、3年、4年

的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50%、2.10%、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3年期存

款基准利率）

5．股息率：0.54%、0.64%、0.53%、0.43%（公司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平均股息率）

（二）期权费用的摊销方法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

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行权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

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对2024-2028年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678.14 18,562.64 5,311.13 6,405.75 4,059.73 2,220.14 565.90

说明：

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和授

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相关事宜已经取得经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符合

《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股票期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条件。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为：兆易创新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

行权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事项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不存在不符合兆易创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4．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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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研发中心6楼百人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7,774,5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84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福胜先生主持本次现场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尤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史方圆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吴霖先生、许宏平先生、许献智先生、唐运昌

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837,328 99.8881 901,800 0.1076 35,400 0.0043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837,328 99.8881 901,800 0.1076 35,400 0.0043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1,521,278 99.2535 6,217,850 0.7421 35,400 0.0044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837,328 99.8881 901,800 0.1076 35,400 0.004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695,841 99.1042 901,800 0.8618 35,400 0.0340

6、议案名称：关于新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837,328 99.8881 901,800 0.1076 35,400 0.0043

7、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837,328 99.8881 213,300 0.0254 723,900 0.0865

8、议案名称：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

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495,155 98.7396 48,300 0.0788 723,900 1.1816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业绩补偿及注册资本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002,328 99.9078 48,300 0.0057 723,900 0.08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3,667,141 99.1040 901,800 0.8621 35,400 0.0339

2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03,667,141 99.1040 901,800 0.8621 35,400 0.0339

3

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98,351,091 94.0219 6,217,850 5.9441 35,400 0.0340

4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03,667,141 99.1040 901,800 0.8621 35,400 0.0339

5

关于2024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3,667,141 99.1040 901,800 0.8621 35,400 0.0339

6 关于新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3,667,141 99.1040 901,800 0.8621 35,400 0.0339

7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103,667,141 99.1040 213,300 0.2039 723,900 0.6921

8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

份的议案

60,466,455 98.7390 48,300 0.0788 723,900 1.1822

9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业绩补偿及注

册资本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

103,832,141 99.2617 48,300 0.0461 723,900 0.6922

注：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4人，参与表决的票数114,700股不在上表统计数

据之内。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①议案5《关于2023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关联股东皖维集团回避表决的普

通决议事项，获得了除关联股东皖维集团以外的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②议案7《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③议案8《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

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为皖维集团、安徽安元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王必昌、鲁汉明、沈雅娟、佟春

涛、林仁楼、姚贤萍、张宏芬、方航、谢冬明、胡良快、谢贤虎、伊新华等14名股东回避表决的特别决议事项，获

得了出席股东大会除上述列示名单以外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潇斐、朱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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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3日召开九届三次董事会、九届二

次监事会，并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业

绩补偿及注册资本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安徽皖维皕盛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4]� 230Z1277号），因标的公司未能实现承诺业绩，业

绩承诺方应按《业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相关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合计补偿股份为52,290,

137股，并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的股份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注册资本将由2,156,908,366元减少至

2,104,618,229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

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

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向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皖维路56号（邮编：238002）

2、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方圆

联系电话： 0551-82189294

传真电话： 0551-82189447

联系邮箱： wwgfzqb888@163.com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和

注销，注销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07�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汽配 公告编号：2024-018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溪路1188号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0,659,8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44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朝晖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高明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8,672,478 99.9292 69,900 0.0708 0 0.0000

关联股东上海汽车空调器厂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互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210,589,974 99.9668 69,900 0.033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薪酬及津贴

方案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8

《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11

《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

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12

《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

互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13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1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15

《关于修订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16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55,119 44.0885 69,900 55.911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4、15、16个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6、7、8、11、12、13、14、15、16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

了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8个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汽车空调器厂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晓恬、周丹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97� � � � � � � � �证券简称：浙大网新 公告编号：2024-017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软件园A楼1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7,506,8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16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史烈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并表决，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赵建先生、张四纲先生、张雷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许克菲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黄涛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472,280 97.2255 5,997,102 2.7572 37,500 0.0173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684,280 97.3230 5,785,102 2.6597 37,500 0.017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472,280 97.2255 5,997,102 2.7572 37,500 0.017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684,280 97.3230 5,785,102 2.6597 37,500 0.017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684,280 97.3230 5,785,102 2.6597 37,500 0.017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036,978 97.0254 6,432,404 2.9573 37,500 0.017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327,880 97.1591 6,141,502 2.8235 37,500 0.0174

8.00�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选举史烈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248,159 97.0326 6,300,404 2.9498 37,500 0.0176

8.02�议案名称：选举陈健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071,978 96.6584 7,224,904 3.3243 37,500 0.0173

8.03�议案名称：选举沈越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60,360 96.6177 7,224,904 3.3647 37,500 0.0176

8.04�议案名称：选举董丹青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498,778 96.8425 6,825,604 3.1402 37,500 0.0173

8.05�议案名称：选举赵建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643,778 96.8446 6,825,604 3.1381 37,500 0.0173

8.06�议案名称：选举张四纲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824,978 96.9279 6,644,404 3.0548 37,500 0.0173

8.07�议案名称：选举张雷刚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824,978 96.9279 6,644,404 3.0548 37,500 0.0173

9.00�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选举张彤平为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263,880 97.1334 6,064,102 2.7881 170,700 0.0785

9.02�议案名称：选举姚晓燕为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272,080 97.1335 6,064,102 2.7880 170,700 0.0785

10、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551,080 97.2617 5,785,102 2.6597 170,700 0.0786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1,339,580 97.1645 5,996,602 2.7569 170,700 0.078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915,078 95.5901 9,421,104 4.3314 170,700 0.0785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905,078 95.5855 9,431,104 4.3360 170,700 0.0785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827,678 95.5499 9,508,504 4.3715 170,700 0.0786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615,678 95.4524 9,720,504 4.4690 170,700 0.078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00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段祺华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11,602,492 97.2854 是

16.02

选举沈林华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11,606,892 97.2874 是

16.03

选举蔡家楣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11,602,491 97.2854 是

16.04

选举杨建刚为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11,674,495 97.3185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39,190,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50,529,0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21,964,322 79.0455 5,785,102 20.8195 37,500 0.135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118,502 75.6843 964,401 23.4055 37,500 0.910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8,845,820 79.6307 4,820,701 20.3693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65,462,743 91.8319 5,785,102 8.1154 37,500 0.0527

6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64,815,441 90.9239 6,432,404 9.0234 37,500 0.0527

10

关于 未 来 三 年

（2024-2026

年） 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65,329,543 91.6451 5,785,102 8.1154 170,700 0.2395

16.01

选举段祺华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65,380,955 91.7172

16.02

选举沈林华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65,385,355 91.7234

16.03

选举蔡家楣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65,380,954 91.7172

16.04

选举杨建刚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65,452,958 91.8182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史烈回避议案8.01的表决；关联股东陈健回避议案8.02的表决；关联股东沈越回避议案

8.03的表决；关联股东董丹青回避议案8.04的表决；关联股东张彤平回避议案9.01的表决。

议案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静静律师、叶子昂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